彰化基督教醫院
外部醫療儀器使用申請單
	品   名
	
	廠  牌
	

	型號
	
	(患者自帶設備免填)
	廠  商
	

	序號
	
	
	廠商電話
	

	使用單位
(代碼及名稱)
	
	
	使用單位

借用人員
	

	用

途

說

明
	 □ 單位借用(審核內容:1～6)
 □ 臨床試驗(審核內容:1～6)
    計畫編號：_____________  IRB NO：____________ 試驗主持人：__________
 □ 患者自帶(審核內容:7)
 □ 購入耗材，廠商提供設備或廠商借用、Demo儀器(審核內容:1～6)
 說明：

	使用　期間
	 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　~　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	切
結
內
容
	設備提供者填寫：
1. 廠商/試驗委託者:儀器維護由廠商負責，若儀器所造成的任何傷害，廠商應負相關責任。(註：臨床試驗所提供之外部醫療儀器，若臨床試驗合約或貨品進口同意書之內容已明訂，得以取代此切結內容。)
2. 患者自帶:醫院不負責儀器操作與維護，若儀器所造成的任何傷害由患者負責，使用中發現電線或機器外觀破損，請立即停止使用。
同意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(親簽) 　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

	審
核
內
容
	廠
商
借
用
	□ 1.經衛生福利部醫療器材許可證(影本)

□ 2.貨品進口同意書(影本，經衛生福利部核准)

□ 3.簡易操作手冊
□ 4.借用一個月以上，廠商須至醫工部拿取保養貼紙貼於機器上，並提供廠商的保養週期與保養紀錄於醫工存查。
□ 5.特殊水、電、氣的需求，請提供資料(須會工務部)

□ 6.為游離輻射設備(須會輻安室) 

	
	患者自帶
	7.患者自帶之設備，工程師做安全性檢查後，始可使用 (可檢查時段為8:00~17:30，

但CPAP呼吸器的檢查時間不受限)。

 醫工安全性檢查：
  □7-1電線接頭無破損。□7-3機器外觀無破損。
  □7-2電線無破損裸露。□7-4檢測不符上述需求，儀器不可使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醫工簽名:____________ 單位簽名: ____________



流程：申請者→申請單位主管→醫工部事務員(185307施曉婷)→醫工部工程師→相關專責單位(輻安室、工務部、手術室)→醫工部主管(47110施志杰)
註：1.若醫材需搭配儀器使用，儀器為廠商提供時，儀器部份請填寫此單，醫材部份，請依資材部新進醫材申請流程辦理。

2.不須申請的情形：緊急需求之醫療設備。如：維修需求緊急借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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